
國立基隆女中學生行善銷過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班級
	
	座號
	
	學號
	
	姓名
	

	受懲處
時間
	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	受懲處原因
	

	懲處
	大過     次處分
	   × 45 次
	志工服務 及
輔導教師晤談
	       次 志工服務

	
	小過     次處分
	   × 15 次
	志工服務 及

輔導教師晤談
	       次 志工服務

	
	警告     次處分
	   ×  5 次 
	志工服務
	       次 志工服務

	導師
	輔導學創人員
	輔導教師
（小過以上）
	生輔組
	學務主任

	
	
	
	
	

	年/月/日
	服務內容
	認證人簽章
	年/月/日
	服務內容
	認證人
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備註：1.依據本校行善銷過實施要點辦理，寒、暑假期間不受理申請。
      2.志工服務以校內愛校、班級服務為主，受處分學生自接獲懲處通知或公告後實施，每次志工服務時間為30分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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